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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作業流程 

1.目的：為符合相關法規、確保建築物安全及支持教學之運作正常，訂定本建築物耐震

能力評估作業流程以為遵循，以期提升本校公共安全。 

2.依據：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3.範圍：原校區。 

4.權責： 

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執行時間 相關表冊 

 總務處 

營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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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事務所/傳頁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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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宜正/2558) 

 

 

 
建築師事務所/傳頁技師

事務所或工程技術顧問

公司(科別：土木或結構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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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耐震能力初評，必要
時向主管機關申報。 

簽呈 

編製預算額度

及經費來源 

維護契約 

建築物耐震能

力初步評估檢

查報告書 

政府採購法 

政府採購法施

行細則 
結構補強或拆除 
(有補強經費可評估) 

建築物耐震能

力詳細評估報

告書 

 

台中發生震度四級以
上地震造成結構災
損，或是法令修正。 

評估結果是否
有安全疑慮 

 

辦理結構耐震詳細評估之
招標訂約作業。 

評估結果是否
有確有損壞。 

 

結案 

是 

否 

否 

是 

政府採購法 

政府採購法施

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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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業說明： 

5-1.法規命令查詢 

5-1-1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1.專業機構：指依建築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得受

託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業務之技術團體。 

2.專業人員：指依建築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得受

託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業務，並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或執業技師。 

3.檢查員：指由專業機構指派其所屬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業務之人員。 

4.標準檢查：指就建築物之現況檢查是否符合其建造、變更使用、室內裝修時之

建築相關法令規定。 

5.評估檢查：指就建築物之現況是否損壞予以檢查，並就損壞現象予以調查、記

錄，並評估其損壞程度及判定其改善方式。 

6.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範圍：耐震能力評估檢查。 

7.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人規定為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管理人)。 

8.下列建築物應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 

(1)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領得建造執照，供建築物使用類組

A-1、A-2、B-2、B-4、D-1、D-3、D-4、F-1、F-2、F-3、F-4、H-1 組使用之樓

地板面積累計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物，且該建築物同屬一所有權人或使

用人。 

 (2)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依法認定耐震能力具潛在危險疑慮之建築物。 

9.依前條規定應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之建築物，申報人應依建築物耐震能力評

估檢查申報期間及施行日期，每二年辦理一次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報。 

 

5-2.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招標訂約作業 

5-2-1.辦理招標作業 

1.提出年度業務費所需之預算等招標文件。 

2.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採購作業程序。 

3.依據建築物使用執照所列之樓地板面積，計算所需之初評經費。 

4.委託具結構耐震評估之專業公會或學術團體辦理耐震初步評估作業。 

5.依據初步評估報告書綜合評論及評估檢查簽證結果所列之評估分數，如大於 30分以

上則需進行後續耐震能力詳細評估作業。 

 

5-3.耐震能力詳細評估作業 

5-3-1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後如有安全疑慮，繼續辦理詳細評估作業 

1.提出年度業務費所需之預算等招標文件。 

2.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採購作業程序。 

3.依據辦理耐震能力詳細評估之建築物樓地板面積，計算所需詳細評估之經費。 

4.依據共同供應契約內容，委託具結構耐震評估之公會或學術團體辦理。 

5.詳細評估報告須委託其他具該項專業及經驗之公會或學術團體辦理委外審查；亦可由

本校自行邀請專家學者辦理審查作業。 

6.依據詳細評估報告書所列之補強(A、B兩種)方案建議及所對應補強經費，辦理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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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委託技術服務(規劃設計及監造)以及後續工程發包施工作業。 

 

5-4.詳評結果確有損壞之決策 

1.依據 5-3-1辦理建築物結構補強至最新耐震法規，但評估結果若無經費效益將考慮逕

予拆除。 

2.參照詳評結果評估建築物損壞程度，同時依據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管

制期間，研擬結構補強工程或結構體拆除時程。 

 

6.控制重點： 

6-1台中發生震度四級以上地震造成結構災損，或是法令修正時辦理。 

6-2委託專業單位辦理結構耐震初步評估或詳細評估作業。 

6-2依規定辦理申報，並依據評估結果辦理補強工程或拆除作業。 

 

7.風險分析： 

風險影響程度：2，風險可能性：1，風險等級：2。 


